  满洲里市应急管理局   行政审批项目标准流程表
	事项名称
	用于经营、储存（旗县级以下政府部门立项或备案的项目）建设项目---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事项性质
	             行政许可（ √ ）                    行政服务（  ）

	办理方式
	    即办件（     ）             承诺件（ √  ）                            上报件（     ）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1号）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5号）

	申请主体
	适用范围：满洲里市

适用对象：权限内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的建设项目企业

	受理主体
	满洲里市应急管理局

	承办主体
	满洲里市应急管理局

	办理条件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

安全评价机构应当根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出具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安全评价报告应当符合《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细则》的要求。

	申办材料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开始初步设计前，向应急管理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提交下列文件、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一）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二）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三）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许可文件（复制件）；

（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制件）；

	审批程序及时限
	审批程序
	承办岗位
	法定时限
	承诺时限

	
	1、受理
	陈晶
	45个工作日
	1个工作日

	
	2、审查或组织专家审查
	杨振波
	
	15个工作日

	
	3、签字
	伏守宏
	
	10个工作日

	
	4、出具审查意见书
	杨振波、陈晶
	
	1个工作日

	项目有效期
	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的有效期为两年。

	收费标准和依据
	无收费


承诺件
满洲里市应急管理局   行政审批项目标准流程表
	事项名称
	 用于经营、储存（市级以下政府部门立项或备案的项目）—---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事项性质
	            行政许可（ √ ）                     行政服务（   ）

	办理方式
	    即办件（     ）             承诺件（ √ ）                            上报件（     ）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1号）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5号）

	申请主体
	适用范围：满洲里市

适用对象：权限内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的建设项目企业

	受理主体
	满洲里市管理局

	承办主体
	满洲里市管理局

	办理条件
	1、建设项目通过了应急部门的设立安全审查；2、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了安全设施设计；3、安全设施设计按照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规范的强制性规定编制；4、采纳了建设项目设立安全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和建议；5、对未采纳建设项目设立安全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和建议作出了充分论证说明。

	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申办材料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完成后、详细设计开始前，向出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的应急管理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提交下列文件、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一）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书及文件；（二）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复制件）；

（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审批程序及时限
	审批程序
	承办岗位
	法定时限
	承诺时限

	
	1、受理
	陈晶
	20个工作日内
	5个工作日

	
	2、审查或组织专家审查
	杨振波
	
	8个工作日

	
	3、签字
	伏守宏
	
	3个工作日

	
	4、出具审查意见书
	杨振波、陈晶
	
	1个工作日

	项目有效期
	有效期为两年

	收费标准和依据
	无收费


承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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